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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

议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向广东

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审阅，发

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合法性 

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

会议，我们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；全体与

会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议案。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

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都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

的规定；同时由于上述事项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能源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能源集团”）发生的共同对外投

资行为，是关联交易，因此在关联交易表决时，所有关联方

董事都遵守了回避的原则，7 名非关联方董事一致表决同意

上述议案，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方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，

作出上述决议和披露信息的情形。 

2、公平性 

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

易的标的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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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

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可行性 

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燃料公司”）增资 1.8 亿元用于满足燃料公司认购广东

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对应20%股权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资

金需求，符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导向，有利于形

成产业协同，提升发展潜力，实现燃料公司向煤炭供应链综

合服务业务转型的战略发展目标，进一步服务上市公司发展

战略。燃料公司经营稳健、财务状况良好、具有一定的发展

空间，公司作为燃料公司股东，积极支持燃料公司利用资源

优势通过投资并购拓展业务、做强做大，符合燃料公司的根

本利益和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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